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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民國 62年起，法務部每年編印「犯罪狀況及其分析」乙書，彙整政府處理犯罪案件之各項
統計資料並附加文字說明。102年 7月 1日法務部司法官學院經修法組織再造後，加入「犯罪防治
研究中心」編制，兼理國家重要犯罪問題之調查、分析與研究等國家刑事政策智庫角色。為期提昇

該書之學術研究內涵，並逐步與國際之犯罪防治研究接軌，乃透過專案委託研究方式，引進學術

專業智能，並以出版專書、濃縮論文中英版、辦理學術發表會等多元面向，讓這本歷史悠久的犯

罪研究專書能提昇品質，展現更高瞻遠矚的影響力。

　　本項研究精進重點除了在研究方法上，採用法務部、警政署、衛福部及司法院等官方統計及

跨國比較分析，並辦理編撰工作協調會及焦點團體座談，旨在延續原有統計基礎，完整呈現犯罪

趨勢、加入國際犯罪狀況比較、反映社會需求，呈現法務革新作為、增加圖表工具，強化解讀分

析功能、強化結果解釋與政策意涵等。

　　另外，本文亦針對發生在 103年 5月臺北捷運板南線之鄭○殺人事件，及 103年 9月發生在
臺北市信義區某夜店集體殺害偵查佐事件進行研究，並提出相關對策建議。以及針對 103年整體
犯罪狀況與研究中所觀察到的各項革新重點，作出對應的政策及未來研究建議，期使本項研究能

成為中華民國最具權威性的犯罪趨勢關鍵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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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1973, the Ministry of Justice has published the Crime Situations and Analyses annually, presenting 
various crime statistics and explanations. After governmental reorganization on July 1st, 2013, Academy for 
the Judiciary, Ministry of Justice, which incorporates the Crime Prevention Research Center, has the new 
part of its functions that is to investigate, analyze, and research the essential crime issues in our country, 
serving as a national think tank of criminal policies. To enhance the quality for academic study and to keep 
abreast with international crime prevention research, this annual book was contracted to the university pro-
fessionals. The academic professionalism not only helps this long-standing statistical volume to improve its 
quality, but also presents highlights of the research in Chinese and English. The Academy also publishes the 
research results and conducts academic conference to show more influential power of fores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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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103年整體犯罪狀況
一、全般刑案犯罪發生數微幅上升

　　就 10年內的犯罪趨勢觀察，全國各級警察機關

受理當年發生全般刑案發生數，從 94年至 102年皆

呈現減少趨勢；以 102年 298,967件為最低，但 103

年全般刑案之發生件數為 306,300件，較 102年微幅

增加 2.45%；而觀察近 10年犯罪人數之變化，均以

公共危險罪、毒品罪、竊盜罪與詐欺罪為主要犯罪類

型；各類刑案發生件數的趨勢，竊盜案件自 94年起

逐年下降，公共危險案件自 94年逐年上升，詐欺案

件 103年較 102年上升 6.67%，毒品罪除 98年至 99

年增加 7.58%外，自 96年至 103年呈遞減趨勢。

二、公共危險罪以酒醉駕車與肇事逃逸為主

　　94年至 103年公共危險案件嫌疑人數呈遞增趨

勢，尤其以酒醉駕車增加為鉅，酒醉駕車以 103年

68,229人最多（較102年增加9.64%，較94年增加1.23

倍）。肇事逃逸以 101年 4,189人最多（較 94年增加

2.11倍），103年降回3,525人（較102年減少1.16%）。

三、毒品犯罪嫌疑人數呈下降趨勢

全國各級警察機關查獲當年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案件數，除 98年至 99年增加 7.58%外，自 96年

起即呈遞減趨勢，以 96年 52,835件為最高，103年

38,369件為最低（較 102年減少 4.39%，較 96年減少

27.38%）。

　　犯罪嫌疑人數同樣除 98年至 99年增加 7.76%

外，自 96年起呈遞減趨勢。不過這個現象與因毒品

裁判確定有罪的比例，以及全國矯正機關收容毒品人

數的消長情形，呈現反向交叉的現象，所以，本項統

計所顯示毒品犯罪嫌疑人數的下降，是否代表國內施

用毒品人口確有下降，仍待進一步驗證。

四、竊盜犯罪發生數呈下降趨勢

　　歷年竊盜犯罪發生數均占各年總犯罪件數一定比

例，近 10年來呈現下降的趨勢，全國各級警察機關

受理當年發生竊盜案件，94年起自 328,154件逐年下

降，103年為 10年來最低 76,330件。以汽車竊盜案

件降幅最大，與 93年相較降幅 87.01%，機車竊盜案

圖 2　近 10年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破獲數與
嫌疑人趨勢

In addition to adopting the official data, which include statistics from the Ministry of Justice, National 
Police Agency,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and the Judicial Yuan, our research also adopt the cross-
national comparative analysis as the research methodology. Meetings and focus group interviews were also 
conducted to collect necessary information. This 2014 edition has continued the traditional statistics basis, 
presenting fully the crime trend and status quo, while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for crime situation was also 
added. It also presents the judicial innovations, charts and figures to reinforce interpreting and analysis and 
improves results explanation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Additionally, the current report studied the homicide committed by Zheng in Taipei MRT, May 2014 
and the case of killing a detective in a night club in Xinyi district, Taipei, as well as proposed the related 
prevention policy suggestions. Moreover, the corresponding policy suggestions and future research based 
on the overall crime situations in 2014 and various innovative focuses observed in the research were also 
provided, expecting to have the current study become the most authoritative report on crime trend in Taiwan. 

Key words:  Total criminal cases, Specific crime, Recidivist, Crime treatment, Judicial innovation, and 
Incarceration rate. 

圖 1　近 10年全般刑案概況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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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降幅 84.37%，一般竊盜案件降幅 66.64%。

五、妨害電腦使用罪與詐欺罪大幅上升

　　全國各級警察機關受理當年發生之妨害電腦使用

案件數，以 94年 18,298件為最高，除 100年較 99年

增加 1.23倍外，自 94年至 102年呈遞減趨勢，然而，

103年大幅上升至 7,843件（較 102年增加 4,728件，

漲幅 1.52倍）；另全國各級警察機關受理當年發生詐

欺案件數，自 97年後逐年穩定下降，至 102年為最

低，但 103年上升至 23,053件（較 102年增加 4,281

件，漲幅 22.81%）。103年全般刑案發生數較 102年

總增加 7,333件，而妨害電腦使用罪與詐欺罪共增加

9,009件，使 103年全般刑案犯罪發生數微幅上升。

六、臺、日、英、美各國主要犯罪率皆呈下降趨勢

　　從 92年到 101年各國主要犯罪的犯罪率皆呈下

降的趨勢，且皆於 101年降至最低，各國較 10年前

相比，臺灣下降 34.11%，日本下降 49.61%，英國下

降 54.51%，美國下降 20.19%。101年各國犯罪率的

部分，以每件／ 10萬人為計算單位指標，臺灣 1,364

較日本 1,101高，但低於英國 6,191與美國 3,246。

101年各國破獲率方面，臺灣每年的破獲率均高於其

他三國，但除日本的破獲率微幅下降外，其餘三個國

家的破獲率均穩定有增加，尤其臺灣在 10年之內破

獲率成長約 56.13%。

七、日本、美國、臺灣監禁率下降，英國則上升

　　在監禁率方面，美國一直遠高於其餘各國；臺

灣、日本、美國的趨勢較為相似，日本與美國自 91

年起分別增加至 97年及 99年以後開始下降，臺灣則

至 101年才有明顯的下降；英國則一直呈現上升的趨

勢。

貳、103年整體犯罪處理狀況

一、 103年新收偵查案件為近 5年來最高，案件來
源以警察機關移送偵查者最多，類型則以公共
危險罪及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最多

　　103年各地方法院檢察署新收刑事偵查案件之總

件數為 413,975件，為近 5年來最高，較高於 102年

度的 394,348件；歷年來均以警察機關移送偵查者最

多，103年計有 300,909件（占 72.69%）。

　　103年各地方法院檢察署新收普通刑法案件，以

公共危險罪案件 107,087件最多（占 33.20%），其次

為傷害罪有 50,151件（占 15.55%）、竊盜罪 39,404

件（占 12.21%）及詐欺罪 39,370件（占 12.20%）；特

別刑法案件而言，103年仍以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案件最多，計有 62,842件（占 6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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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92年 -101年各國主要犯罪之犯罪率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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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91年 -103年各國監禁率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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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刑事司法處理流程及 103年統計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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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偵查終結處分，仍以不起訴處分最多，聲請簡
易判決次之

　　為簡化訴訟程序及減輕訴訟負擔，近年來檢察

機關致力於減少提起公訴，增加聲請簡易判決、不

起訴或緩起訴之處分。自 98年以來，終結案件大致

維持在 40萬件，被告人數維持在 50萬人左右，103

年各地方法院檢察署偵查終結案件總件數為 410,133

件，偵查終結總人數為 511,049人，其中以不起訴

處分案件 122,598件（占 29.89%）、175,650 人（占

34.37%）最多，其次分別為聲請簡易判決 104,358件

（占 25.44%）、109,630 人（占 21.45%）及通常程

序提起公訴 88,557件（占 21.59%）、109,491人（占

21.42%），至於緩起訴處分 ,45,080件（占 10.99%）、

51,427人（占 10.06%）。近年來緩起訴處分之人數與

件數逐年遞增，98年為 33,894件（39,387人），103

年為 45,080件（51,427人），已為我國刑事政策之重

要制度。不起訴處分案件之案件數與人數近年來呈逐

年增加趨勢，且以 100年最多，103年次之，103年

共 122,598件（占偵查終結總件數的 29.89%）175,650

人（占偵查終結總人數的 34.37%）。

三、 檢察官偵查刑事案件之定罪率高達九成五以
上，裁判科刑者約占總人數的九成，定罪人
口率為每 10萬人 840.17人，男女性比例為
86：13，類型以公共危險罪及毒品罪最多

　　103年各地方法院檢察署偵查刑事案件，每位檢

察官平均每月新收檢察案件數為 195.9件；103年定

罪率 96.74%，較 102年 96.30%，提昇 0.44%。近年

來各地方法院檢察署起訴案件裁判確定結果，均以

裁判科刑者居多，約占總人數的九成左右，103年

為 188,557人（定罪人口率為 840.17人／ 10萬人）；

其中男性犯罪人為 162,924人（占 86.41%），女性

為 25,282人（占 13.41%）；主要罪名，以公共危險

罪偵結總人數 70,938人（37.62%）最多，其次為毒

品罪 34,672人（18.39%），再次為竊盜罪 19,930人

（10.57%）。

四、 矯正處遇機構超收問題嚴重，短期人犯高達 8
成，至年底實際在監者，僅不到二成

　　自 97年以後，矯正機關收容人數都維持在在 6

萬人以上，103年底矯正處遇機構收容 63,452人，超

額收容人數達 8,859人，占 16.2%。另比較 103年監

獄新入監、在監受刑人刑期結構發現，新入監者在一

年未滿（含拘役、易服勞役）合計占 80.76%，一年以

上者只占 19.24%；反之，年底在監者在一年未滿（含

拘役、易服勞役）合計僅占 16.35%，一年以上者共

占 83.65%。顯見矯正處遇機構收容之短期人犯高達 8

成，至年底實際在監者，僅不到二成，顯示其進出頻

繁，不但無益於教化，亦徒增矯正機關之獄政負擔。

五、 社區矯正處遇已從傳統的保護管束工作，延伸
至緩起訴以及社會勞動案件領域

　　目前我國成年人的社區矯正方式包括緩起訴社區

處遇、附條件緩刑社區處遇、緩刑付保護管束、假釋

付保護管束及易服社會勞動。103年新收假釋付保護

管束案件計 12,571件；緩刑付保護管束案件計 5,008

件、緩起訴社區處遇案件計 23,764件、易服社會勞

動案件計 17,238件，顯示觀護人近幾年的工作重心，

已從傳統的保護管束工作，延伸至緩起訴以及社會勞

動案件領域，其與社區之間的互動關係，也因為處理

案件性質的轉變而更加緊密。觀察易服社會勞動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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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近 10年緩起訴執行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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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5年完成率由 99年的 59.27%逐年下降至 103年的

44.61%；就時數之完成率而言，近 5年完成率由 99

年的 68.75%逐年下降至 103年的 60.02%。雖然 103

年實際履行之易服社會勞動時數達 4,926,132小時，

執行成果雖然豐碩，惟履行完成率呈現逐年下降趨

勢。

六、 更生保護工作以輔導就業及訪視之間接保護方
式最多，以協助受刑人自立更生

　　更生保護之目的在於保護出獄人及依法應受保護

之人，使其自立更生，適於社會生活，預防其再犯，

以維社會安寧。目前我國分別採用直接保護、間接保

護及暫時保護等三種方式協助受刑人自立更生。103

年新收更生保護案件共計 7,684人，其中自行申請保

護之更生人為 2,069人（26.93%），由檢察官、觀護

人或監獄人員通知保護者共計 5,615人（73.07%）。

另外，103年度更生保護合計執行 93,718人次，其中

以輔導就業（1,575人次）及訪視（48,200人次）之

間接保護方式最多，共計 80,341人次（85.73%）；其

次為參加安置生產（486人次）、技能訓練（1,723人

次）之直接保護，共計 9,749人次（10.40%）；最後

為資助旅費、膳宿費及小額貨款等安置保護 3,628人

（3.9%）。

七、 持續推展國際及兩岸刑事司法互助，引渡遣返
跨境犯罪人犯、移交犯罪資產查扣與罪贓

　　我國已與美國、越南、菲律賓、南非及大陸地區

等簽署司法互助協定（議），迄 103年 12月止，我方
請求越方司法協助案件計 1,604件，越方請求我方司
法協助案件計 894件；就 102年 5月 9日我國籍漁船
「廣大興 28號」遭菲律賓巡邏艦槍擊乙案，法務部
透過刑事司法互助平臺提出請求，為審理案件之需，

菲律賓司法部於 103年 4、5月間向法務部請求司法
協助，法務部亦依上揭協定提供相關協助，期案件之

真實能於法院充分呈現；103年 2月南非共和國司法
及憲政發展部高階官員應邀來臺進行司法互助諮商會

議，目前雙方持續有司法互助個案進行合作中。在海

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部份，內容包

括：司法文書送達、調查取證、罪贓移交、裁判認可

及訊息通報，迄 103年 12月止，雙方請求司法互助

案件總數達 6萬 4,028件，合計相互完成 5萬 2,463
件，完成率逾 81%，平均每個月完成約 795件。另法
務部與大陸公安部於 102年 10月間推動成立「兩岸
罪贓協處專責小組」，作為雙方研議並執行罪贓返還

的溝通平臺，於 103年 1月及 6月，專責小組先後在
北京及臺北進行了二次工作會談，除確立專責小組工

作內容、討論罪贓協處個案以外，並商定及早發動偵

查以掌握辦案時機之操作模式，以強化罪贓返還之司

法互助合作機能。

參、少年及特殊犯罪狀況與處遇

一、少年及兒童犯罪率略有下降趨勢

　　近 10年來少年及兒童人口數均逐年減少，但犯

罪人口率卻有反覆增減趨勢，103年少年犯罪人口率

為每 10萬人有 580.89人，兒童犯罪人口率為每 10

萬人有 10.37人，均較 102年為低。而少年兒童犯罪

總人數（不含虞犯）有 10,025人，占 103年總犯罪人

數的 5.32%，為近 5年最低。

二、近年來虞犯人數大幅增加，惟 103年略為下降

　　少年與兒童犯罪情形，103年保護事件有 9,616

人，占九成五以上；刑事案件有 409人；虞犯人數有

2,105人，為近 3年來首度下降。

三、 少年觀護所收容及羈押少年人數略有下降，年
齡層偏高

　　近 5年來少年觀護所收容及羈押少年人數於 102

年達到高峰，103年收容及羈押少年人數降至 5,132

人，其中男性占近八成五（84.63%）。收容及羈押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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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齡 16歲以上至 18歲未滿者占近五成（49.19%），

18歲以上者有 14.49%，顯示高年齡層所占比例較高。

四、女性少年受刑人比例有逐年提高趨勢

　　近 5年來明陽中學收容之少年受刑人數呈反覆增

減趨勢，收容之少年受刑人以男性少年為多，占九成

六以上，但女性收容人比例有逐年提高趨勢，至 103

年所占比例已提高至 3.71%。

五、 女性犯罪趨勢和比率維持穩定，以非暴力性犯
罪類型為主，公共危險罪顯著上升

103年女性犯罪人口率為每 10萬人有 399.65人，各

地方法院檢察署執行裁判確定有罪女性人犯為 25,282

人（占 13.41%）；近年女性犯罪雖有緩和趨勢，相較

於 94年的 16,989人，成長 48.99%。

　　103年女性主要犯罪類型依序為：公共危險罪占

19.97%、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占 17.98%、竊盜罪

占 12.07%、賭博罪占 11.32%和詐欺罪占 7.06%等非

暴力性犯罪。近 5年女性接受觀察勒戒、強制戒治處

遇、羈押和入監執行人數均顯著呈現下降趨勢，但受

保護管束人數則上升至 2,224人（占 12.64%），達另

一高峰。

六、 高齡犯罪與處遇人口上升，其犯罪類型以公共
危險和財產性犯罪居多

　　近 10年高齡犯罪人口（指 60歲以上）呈現上升

趨勢，103年達到最高峰 10,745人（占 0.38%）；近

10年犯罪人口率在每 10萬 184.48人至 382.56人。

　　103年高齡犯罪者觸犯普通刑法的犯罪類型以公

共危險罪為最多，其次為賭博罪，再其次為竊盜罪；

裁判確定有罪特別刑法之高齡犯罪者以觸犯毒品危害

防制條例罪者為最多，其次為觸犯家庭暴力防治法者

居次，近 3年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罪判決有罪之高

齡犯罪者呈現增加趨勢。近 10年，無論緩起訴、觀

察勒戒、強制戒治、羈押、入監執行或受保護管束之

高齡犯罪者人數均呈現上升趨勢。

七、 第一級毒品犯罪趨勢緩和，第二級和第三級毒
品問題日趨嚴重

　　94年至 103年間，毒品犯罪嫌疑人數在 96年達

高峰有 53,681人，至 103年降為 41,265人； 103年

因毒品罪執行判決確定有罪之男性與女性比率約為

86.89%和 13.11%，仍以男性為主。94年至 99年間，

地檢署執行裁判確定有罪純施用第一級毒品人數高於

純施用第二級毒品人數，但 100年以後純施用第二級

毒品人數顯著上升，超越純施用第一級毒品。103年

製造、運輸、販賣毒品者以第二級毒品者躍居首位，

其次為第三級毒品者，但 10年間製賣運輸第三級毒

品者上升 15.64倍，上升趨勢相當顯著；103年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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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戒癮治療之緩起訴處分、撤銷處分或受觀察勒戒

者中，第二級毒品施用者高於第一級毒品施用者，但

接受強制戒治者仍以第一級毒品施用者居多，而新入

監毒品受刑人有減少趨勢。99年至 103年間無正當

理由持有或施用第三級或第四級毒品者之講習、罰鍰

人次和罰鍰金額均顯著上升，但罰鍰繳納率和繳納金

額比率均呈現下降趨勢。

八、 受刑人再累犯率仍偏高，毒品罪、竊盜罪和公
共危險罪為有較高再犯率之犯罪類型

　　新入監受刑人有前科比率有上升趨勢；103年

為 26,082人（占 75.85%），男性新入監受刑人中有

前科者占 76.63%，女性新入監受刑人中有前科者

占 67.51%。相較於 94年，103年有前科者比率上升

16.46%，男性與女性有前科上升比率差異不大。103

年監獄新入監受刑人有前科比率前五罪名依序為毒品

危害防制條例、竊盜罪、公共危險罪、贓物罪和妨害

自由罪（共占 69.63%）；毒品罪、竊盜罪和公共危險

罪為男、女性共同的再累犯問題，但男性的竊盜罪和

公共危險罪有較高再犯率，而女性的搶奪／強盜／盜

匪罪和竊盜罪有較高再犯率。

九、 非本國籍人犯罪下降，以財產犯罪與成癮性犯
罪為主

　　99年各地方法院檢察署執行裁判確定有罪非本

國籍人為 1,406人，其後有下降趨勢，至 103年為

1,273人；其中觸犯普通刑法者占 84.76%，觸犯特別

法者占 15.24%。103年裁判確定有罪非本國籍人國

籍依序為：越南、泰國、印尼和菲律賓，此四國籍合

計占 83.26%。近 3年地方法院檢察署執行裁判確定

有罪之非本國籍人犯罪名中，偽造文書印文罪、竊盜

罪有下降趨勢，但公共危險罪則顯著上升；103年非

本國籍者觸犯較多的犯罪類型，在普通刑法以公共危

險罪、竊盜罪、偽造文書印文罪較多；在特別刑法方

面，則以觸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和違反藥事法居多。

肆、犯罪被害保護

一、補償案件比率維持穩定，補償金額顯著上升

　　「犯罪被害人保護法」自 87年 10月公布施行以

來，陸續擴大補償對象與範圍，增加補償項目，以保

護因犯罪行為被害而死亡者之遺屬、受重傷者、性侵

害犯罪、家庭暴力等被害人及在臺之外國籍與無國籍

人士。

　　103年各地方法院檢察署受理犯罪被害補償之新

收案件計 1,662件，為近 10年來最高峰，其中以申

請犯罪被害補償金占 72.14%和檢察官行使求償權占

25.93%居多。申請犯罪被害補償金 1,196件終結案件

中，決定補償案件 588件，占 49.16%，較之 102年，

件數上升，但比率略為下降，整體而言，維持穩定，

駁回申請案件占 393件，較 102年上升 2.05個百分

點。103年申請犯罪被害補償金事件中，決定補償件

數 588件，人數 751人，金額計 3億 3,096萬 1,000

元，較 94年成長 279.23%，顯著上升。

二、 申請補償案件之被害人以女性、20歲未滿、
無業較多

　　103年地方法院檢察署申請犯罪被害補償金終結圖 13　監獄新入監受刑人有前科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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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之 1,208名被害人中，男性占 47.52%，女性占

52.48%，94年至 103年間女性被害人數有逐年上升

趨勢；被害人年齡以 20歲未滿為最多占 22.52%，且

20歲未滿者有顯著上升趨勢；職業仍以無業者（占

37.75%）及勞動工作人員（占 13.99%）最多，而銷售

員及服務工作人員顯著上升。

三、 殺人罪與傷害罪申請件數顯著上升，妨害性自
主罪人數和比率下降

　　在申請補償金之被害罪名方面，以殺人罪為最多

占 47.16%，其次為妨害性自主罪占 31.19%，再其次

為傷害罪占 17.31%；相較於 102年，103年殺人罪與

傷害罪申請件數顯著上升，上升 32.47%，而妨害性

自主罪的案件數和比率則略為下降。在類別上，因死

亡而申請者最多占 52.48%，相較於 102年，人數與

比率顯著上升，其次為性侵害占 31.95%，再其次為

重傷害占 15.48%。

四、 保護項目多元，心理輔導與法律協助比率上
升，以強化被害人保護服務需求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 103年度新收案件

計 2,319件，以通知保護為最多占 68.35%，其次為自

請保護占 22.55%，查訪保護則占 9.10%；就案件類

型而言，94年至 103年間，被害保護案件類型均以

死亡案件為最多，近 5年死亡案件所占比率雖有下降

趨勢，但人數上升。103年各項保護服務受保護者達

91,065人次，保護服務項目中，訪視慰問為最多占

18.67%，其次為心理輔導占 17.98%，再其次為法律

協助占 12.48%；94年至 103年間，查詢諮商人次略

為下降，但訪視慰問、心理輔導、醫療服務和法律協

助人次則顯著上升。

伍、社會關注犯罪議題

一、北捷殺人事件

（一）警察機關對北捷殺人事件之因應作為

　　依犯罪係理性選擇觀點，犯罪是一種「機會」、

「監控」和「有動機及能力之行為人」之共同作用，

故警察機關可以運用「情境犯罪預防理論」為因應策

略的基礎，擬定多重具體作法操控犯罪環境，進而預

防或降低犯罪之發生（Clarke and Homel, 1997）。

1、 勤務規劃－透過密集巡邏和守望方式增加民眾安

全感

　　從穩定民心、爭取民眾對政府的信任、維護治

安、保護民眾的角度觀之，警方必須要有相關勤務的

規劃措施，否則鄭○殺人事件會讓民眾不敢搭乘捷

運。以臺北市和新北市為例，新北市沒有捷運警察

隊，雖然臺北市有捷運警察隊，但臺北市的捷運站比

新北市要多，造成臺北市的警力不足以負擔整個捷運

沿線各車廂與站體的治安維護。基於勤務作為完全一

致、同步情況下，人力不足的部分，新北市政府警察

局委請保安警察大隊第一總隊支援，在各捷運站出口

派有一名警察守望，提升民眾搭乘時的安心。除此之

外，並增加轄區內捷運車廂的巡邏班次，增加見警

率，以消除民眾恐懼感。

2、民眾安全感提升後警察作為方針

　　北捷殺人事件緩和後，民眾也慢慢的對於搭乘捷

運有信心。但警察的防制工作不是如此而已，經評估

的結果，發現大約在上下班的時間，乘客比較多的時

候，派遣警察進行守望工作比較符合需求，於是新北

市政府警察局決定增派警力，若非屬上下班的尖峰

時間，就減少一些守望勤務。但守望的時間變成 2小

時，以免浪費警力，至於巡邏車廂的密度則不變。

3、宣導民眾自衛能力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透過電視媒體，安排用雨傘、

包包、皮帶或是滅火器等等物品來示範如何防範歹徒

可能會發生的殺人或暴力傷害行為，讓民眾知道用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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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或周遭的東西，就可以達到防範受到侵犯的效果，

加強宣導自衛能力。

4、改善無線電訊號問題

　　新北市的無線電和臺北市無法對發，加上新北市

的無線電到了捷運地下行駛的部分就沒辦法發通，沒

有訊號，所以通訊非常困難。新北市政府警察局遇到

此一問題後，隨即設法研議改善對策。

5、建置捷運站服務台報案系統

　　在北捷殺人事件發生以後，捷運站服務台新建置

了報案系統。包括緊急按鈕、獨立的系統，可以連結

分局、警察局的勤指中心，在緊急情況下按下服務台

的緊急按鈕，派出所、分局、警察局就會接到。因

此，這個系統非常重要，可以掌握時效，抓到歹徒。

其次，有緊急狀況，站務員可以馬上用無線電呼叫警

察，不用再撥電話，這個機制也已經建置了，足以增

加快速報案的功能。

6、定期突發殺人案件演練

　　透過定期演練，處理流程以秒計算，以快速及優

勢的警力抵達犯案現場，將是警政與捷運公司討論緊

急狀況應變作為。一天平均 1百 85萬人次搭乘臺北

捷運系統，以目前警察人力，很難完全防範類似鄭○

殺人的事件。面對這種如不定時炸彈的行為人，應該

強化反社會人格特徵者之通報機制，例如大專院校心

輔中心，增加諮商輔導背景的專業人員，透過轉介的

方式進行輔導，以期做好事先預防之措施，這才是治

本策略。

7、 大眾運輸系統應進行全面性總體檢，以促進公共

安全

　　隨機殺人的兇手沒有明確的動機，被害人不特

定，與過去殺人案件多半有明顯的恩怨不同。因犯罪

人外觀多無特殊跡象，難以立即辨識，因此，警方除

應積極開發可以迅速發現網上犯罪預告的技術，並在

發現類似模仿言論後立即逮捕處理，以防範未然，並

遏制模仿效應的蔓延外，臺灣大眾運輸系統的發展快

迅，除捷運外，臺鐵與高鐵均隨時有大量的交通人潮

往返，一旦發生類此事件，傷亡情形，難以估算。因

此，有關大眾運輸體系的安全維護措施，也應全面檢

視，並建立可以立即回應暴力事件發生之 SOP標準

處置流程與督導運作機制，以確保社會安全。

（二）北捷殺人事件之整體預防

　　隨機殺人事件的犯罪預防是非常的不容易。在醫

學上有個重要的概念「有病治病，無病養身」，其實

養身是很重要的。因為牽涉到健康的概念，如果個人

的內在健康、家庭健康、整個社會健康，類似這樣的

案件應該不至於產生。因為個人的內在不健康、家庭

或許不健康、社會所提供的資訊與觀念也不太健康，

才造就鄭○的案件產生，所以養身與三級犯罪預防就

變得很重要。以下乃本研究的焦點座談與參考相關文

獻 所提出的預防作為。

1、初級預防

　　乃是以全社會為對象的犯罪預防策略，可以從以

下方向著手：（1）加強各國民中小學生情感與情緒教

育之實施，俾有效培育其選擇結交異性朋友之正確態

度，並提高情緒疏導能力與緊張焦慮疏解能力。（2）

加強各國民中小學生之心理衛生教育，俾提高其挫折

容忍力、自我克制能力以及延緩動機實現之能力，確

保心理健康。（3）國民中小學宜加強學生社交技能之

培育以及群性之發展，俾學生學會選擇益友、拒絕損

友之藝術，並樂於和他人合作。（4）建立積極樂觀的

人生觀及生涯規劃的能力。國民中小學宜協助學生建

立積極樂觀之人生觀及作正確生涯規劃之能力，俾其

生活擁有明確的目標，不致漂泊無依，到處遊蕩，無

所事事。（5）生命教育的實施，讓每個孩子知道珍惜

自己的生命以外，更應該尊重別人的生命，國民中小

學宜施行生命教育，使學生一方面能愛惜自己生命；

另一方面，又能尊重他人生命而不任意加以侵害。

（6）各大專院校宜在輔導中心內設置更充分的諮商

心理師，並聘請兼任臨床心理師駐校，協助處理學生

之行為困擾、心理健康、心理治療等事宜。

2、次級預防

　　乃是以風險個案為對象的犯罪預防策略，對於早

期發現可能反社會人格異常疾患的人，宜採行下列措

施：（1）各校學生輔導中心與保健室醫師宜篩檢心理

疾病學生個案，將其轉介至精神科醫院或臨床心理師

處理，接受心理治療，以防止此類個案在發病時發生

侵害他人之行為。（2）對經常逃學曠課之學生進行個

案診斷，找到成因後施予有效輔導，使其恢復正常。

（3）對退學生、操行成績低劣學生、中途離校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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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追蹤輔導。（4）對在校內之少年虞犯及嚴重不良

適應學生進行個案診斷與諮商、行為矯正措施。（5）

運用少年心理量表、修訂明尼蘇達多相人格測驗等標

準化心理測驗工具，早期鑑別出潛在少年犯，施予有

效心理治療、諮商與行為矯正措施，俾及早防止其未

來淪為真正少年罪犯。（6）透過科學化客觀工具篩檢

出校內易於發生暴力及霸凌行為之高危險群加害者與

被害者，施予有效危機管理措施，防止其未來真正

加害他人或被他人侵害。（7）運用前述 DSM的「品

行疾患」診斷準則以及 DSM之「品行疾患檢核表」，

篩檢出具有「品行疾患」之中小學生，轉介至精神科

醫院去作必要的治療與處遇，以防其未來淪為「反社

會人格疾患患者」，且產生犯罪行為。（8）對大專學

生，如學務處及輔導教師發現有類似「反社會人格疾

患」的個案，宜轉介到各大醫院精神科，運用前述之

「心理病態人格檢核表」加以評估，如診斷結果確為

此類患者，宜由精神科醫師加以治療。

3、三級預防

　　乃是對於有反社會人格傾向或症候者為對象之犯

罪預防策略：（1）對各少年犯罪矯治機構，包括少年

觀護所、少年輔育院及矯正學校等收容的少年，宜採

用 DSM的檢核表來篩檢，並對確認是「品行疾患」

患者，給予各種專業的個別處遇，以防止其未來惡化

為「反社會人格疾患」患者，並持續不斷地再犯罪。

（2）對各監獄、技訓所內的受刑人，宜在調查分類

時加強對受刑人「心理病態人格檢核表」的評估，如

確認是「反社會人格疾患」患者，宜採更嚴謹的教化

與治療措施，且勿在確定其情況有所改善前即假釋出

獄。

二、夜店襲警事件

　　夜店的興起存在為當代社會的趨勢，如何建立安

全、合法的夜店場所，與可供娛樂的環境實為當今社

會應努力的目標。夜店存在需政府的有效管理，及市

民共同監督，夜店自我規範的提升與進步。在政策可

行性的層面下，對夜店內外之環境秩序與犯罪問題的

有效回應著重在以下三個方向：

（一）正確且有效的法規制定

　　現今臺灣對夜店和酒吧此種夜生活場所，尚未有

完整的管理制度與法規，此因也是讓執法單位常對執

行與否不知所措的困境。建議有效的法規如下：

1、 由於夜生活娛樂場所的種類繁多，首先應將不同

類型的飲酒場所定義清楚，並且加以立法分級或

分類管理，建構其主管機關。

2、 制定夜店與酒吧等夜間娛樂場所的建築設計法

規，場所內部設置需透明、公共空間應有足夠監

控，減少隱蔽，避免犯罪機會的發生。

3、 定期對其工作人員實施毒品檢驗，使在此場所內

服務的人員對自身負責，不涉入毒品的使用與預

防介紹販賣。

4、 對夜店與酒吧等飲酒場所之員工定期訓練及培

訓，熟悉對毒品、暴力等易於夜店發生之犯罪行

為的預防與正確處理程序。

5、 夜店申請營業牌照的流程中，各負責機關確實檢

查經營者之過去紀錄，若業者有前科者則不予以

申請營業牌照。

6、 由各地方政府從「預防犯罪法制化」的觀點，訂定

自治法規，做為督導執行之依據，從中央到地方

落實分責督管機制。

（二）夜店及酒吧經營者須分擔店內外周邊之犯罪防治

責任

　　目前國內夜店經營者及一般民眾將夜店防治犯罪

之問題完全交付警方，然而此種觀念並不能有效解決

當前之犯罪問題，從第三造警政的觀點，維護社會

治安的核心力量，除應聚焦於「加害者」與「警察」

二造外，更不可忽略「第三造」之社區力量。由於夜

店常是犯罪吸引者，也是犯罪熱點，政府應要求經營

者盡力防治店內及周邊的各種犯罪可能。夜店要開

店、要牌照、要賺錢，就須提出有效的預防犯罪保全

計畫，將保全設備、保全人員、安全訓練、金屬探測

器、安檢門、通訊連絡器材、監視器設置、電擊武

器、制定保全人員處理顧客糾紛或酒醉的處理標準程

序和通報責任等等，均應列入經營成本內。政府和其

所屬管理機關應規定業者申請時提出完整保全計畫，

並落實行政督管機制。由於夜店的特殊性質，保全人

員的素質更應提升，除了由體格健壯者擔任，並且訓

練保全人員可有效處理顧客的偶發性事件，如何預防

隔離衝突，防止毒品的販賣以及使用，和性騷擾等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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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治安事故，都需要詳列SOP和實際演練處理過程。

強調前端的預防勝於事後警方的查緝，與警方建立區

域聯防，使警力能迅速處理，共同預防人數眾多的幫

派分子或者類幫派份子發生犯罪事件。

（三）夜店應建立公共秩序維護和公眾事務使用者付費

的觀念

　　夜店的消費型態有兩大因素會造成社會治安事

故，分別為酒精飲料的消費和夜晚的營業時間。酒精

會導致許多意外事故之發生是許多研究已經證實的，

加上夜店營業時間至半夜，警方就必須派遣更多警力

巡邏處理治安事故，花費更多時間維持周邊秩序和交

通的順暢，如此比一般日常生活治安維護多出更多的

人力物力的開銷，自然需要更多的經費運作。因此，

政府應向此類型的夜生活場所收取更多的稅金，用以

支付警力、公共設施、運輸工具、環境清潔人員的超

時工作。如此，夜店周邊環境能夠維持整潔，警察巡

邏頻繁，來夜店消費的顧客自然也比較安心，附近的

居民觀感自然也會較好。而公車、運輸工具若仍能在

特定時段運作載客，就可以減少消費客人酒後駕車的

危害。如此一來，夜店和酒吧能順利經營，政府亦能

增加稅收，顧客安全消費，鄰里安心居住。

陸、政策建議

一、 調整短期自由刑政策，以非機構處遇解決監所
及社會問題

　　103年矯正處遇機構超收問題仍然嚴重（超

收 8,859人，16.2%），檢視 103年監獄新入監、在

監受刑人刑期結構發現，新入監者在一年未滿（含

拘役、易服勞役）合計占 80.76%，一年以上者只

占 19.24%；反之，年底在監者在一年未滿（含拘

役、易服勞役）合計僅占 16.35%，一年以上者共占

83.65%。矯正處遇機構收容之短期人犯高達 8成，至

年底實際在監者，僅不到二成，顯示其進出頻繁，不

但無益於教化，亦徒增矯正機關之獄政負擔。另外新

入監之罪名則以公共危險罪中的不能安全駕駛（酒醉

駕車）9,631人最多，且呈現逐年增加的趨勢。就刑

罰功能，短期自由刑對一般民眾具有威嚇作用；但對

人犯而言，進入監所服刑，不僅破壞其社會關係之正

常運作，造成日後社會復歸之困難，以及家庭關係之

崩解，甚至會受矯正副文化影響的負面效應，建議政

府應以非機構處遇方式解決矯正處遇機構超收問題，

此亦係國內刑事政策發展之重要課題。

二、 提昇社會勞動案件執行率，有效達到社區轉向
目標

　　為使微罪受刑人能兼顧家庭、學業與工作，不與

社會脫節，並避免因貧富差距擴大而造成短期自由

刑的不公平現象，自 98年 9月 1日起開始施行「易

服社會勞動制度」。雖然 103年實際履行之易服社會

勞動時數達 4,926,132小時，執行成果豐碩，但觀察

近 5年社會勞動的案件完成率由 99年的 59.27%逐

年下降至 103年的 44.61%；就時數之完成率而言，

近 5年完成率由 99年的 68.75%逐年下降至 103年的

60.02%，履行完成率呈現逐年下降趨勢，建議政府應

妥擬提昇社會勞動執行率之對策。

三、 關注少年再累犯問題，以提供適宜之預防與處
遇措施

　　儘管近 5年少年犯罪人數有下降趨勢，但少年犯

罪人口率卻未見顯著下降，其中少年刑事案件有緩緩

上升趨勢。根據 102年統計資料顯示，矯正機關收容

少年再累主要犯罪類型為竊盜、毒品、公共危險和強

盜／搶奪／盜匪等，尤其是矯正機關的女性少年，逾

三分之二有前科紀錄。國內外有關犯罪生命史研究與

再犯預測實證研究發現，犯罪行為的發展具有持續性

與集中性；兒童／少年時期的偏差與成年犯罪持續性

有關，有無前科紀錄、入監服刑紀錄、監禁記錄、被

逮捕紀錄、重罪前科紀錄等越容易再犯。少數的核心

犯罪人犯占了相當大的犯罪比率，犯罪次數越多再犯

可行性越高。3本研究於 102年分析矯正機關少年再

累犯趨勢與犯罪類型分布，有助於了解少年再累犯問

題，提供相關領域研究者有效掌握少年再累犯現況，

並可針對問題提出相關的預防與處遇措施；103年相

3 
相關文獻參見陳玉書（2013）。再犯特性與風險因子之研究：以成年假釋人為例。刑事政策與犯罪研究論文集（16）。頁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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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政府部門未能持續提供此項統計數據，憑供研究分

析，甚為可惜，未來仍應持續關注少年再累犯問題。

四、 強化酒後駕車犯罪問題研究，客觀評估相關刑
事政策

　　94年至 103年公共危險犯罪嫌疑人數持續上升，

其中以酒後駕車犯罪居多；103年因公共危險罪而裁

判確定有罪的女性受刑人數首次超越毒品罪，近 3年

裁判確定有罪普通刑法之高齡犯罪類型位居首位者為

公共危險，非本國籍人之犯罪類型中，公共危險罪位

居第二且有逐年上升趨勢，酒駕犯罪受刑人口的上

升，亦將成為矯正機關超額收容的重要原因。國內有

關酒駕犯罪問題的研究仍有待提升，尤其是針對快速

變動且逐漸趨嚴的酒駕刑事政策，更須透過客觀且具

證據力的實證研究進行評估，並找出可能的因應對

策。

五、 積極檢視第二級和第三級毒品政策，找出有效
因應對策

　　由於毒品的成癮性，衍生疾病傳染、高再犯率和

犯罪多元化問題，自 87年公布施行毒品危害防制條

例迄今，政府與社會在防制毒品問題已投入龐大資源

和人力，這些努力在第一級毒品施用者處遇和新生人

口控制上逐漸呈現效果。然根據 103年統計分析結果

顯示，第二級和第三級毒品施用人口仍持續上升，製

造運輸方面問題日趨嚴重，第二級毒品緩起訴撤銷率

居高不下，且逐年提高，第三級毒品政策執行效果有

限；這些問題都是目前政府與社會必須面對的。實有

必要從實務與學術二方面，積極檢視目前有關第二級

和第三級毒品政策執行效能，並找出有效的因應對

策。

六、重視死亡與重傷害被害人及其家屬保護，積極
提供經濟、心理與法律協助

　　我國於 87年制定「犯罪被害人保護法」，其後歷

經數次修正，陸續擴大補償對象，增加補償項目，擴

大保護範圍，以保護因犯罪行為被害而死亡者之遺

屬、受重傷者、性侵害犯罪行為被害人及在臺外國籍

與無國籍人士。該法除規定犯罪被害補償機制外，另

考慮被害人生活及社會適應需求，增列法務部及內政

部應成立被害人保護機構，及保護機構應供法律協

助、心理諮商輔導、輔導技訓與就業、就學補助、緊

急資助及安全保護等多項保護服務等規定。確立我國

對犯罪被害人之扶助，除予以金錢補償之協助外，另

應就其心靈復原，生活重建等予以全方位的保護扶

助。102年 5月 22日再次修正，6月 1日施行，於現

行補償機制外，創設「扶助金」制度，針對國人於外

國因他人之故意行為被害而死亡之被害人遺屬發給扶

助金，並提供保護措施。有關該服務的提供及被害人

的使用情形及意見應建立資料庫，並了解後續服務的

改善與資源的配置，積極提供經濟、心理與法律協

助。

七、強化受刑人從監獄至社區轉銜之職涯服務模式

　　我國政府長久以來意識到受刑人與更生受保護人

再犯與就業之關係，對於這項議題的重要性也十分重

視。除刑事政策之外，也盡可能提供可配合的具體措

施來協助受刑人與更生受保護人，諸如監獄與看守所

加強收容機關內的作業與技能訓練，或對將要離開監

獄進入社區之受刑人，由臺灣更生保護會各地更生分

會自辦，或與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開辦有關職業課程。 

本研究亦發現，76%監獄受刑人中為有前科者，其中

毒品受刑人更高達 90%以上，公共危險罪受刑人亦

高達 80%以上。因此，協助受刑人，尤其是成癮性

犯罪者，出獄復歸社會，避免再犯，實為重要的刑事

政策作為。對於受刑人或更生受保護人而言，能就業

從事正向（合法）工作，提供其穩定經濟收入、自我

成長與家庭和諧，就有降低其再犯率效益；對社會國

家而言，更可維持社會秩序。再者，從更生個人觀點

來看，增加自我肯定，也是在其投入職場環境中，從

與人群互動的情境中，產生促使社會接納的結果。

法務部可與勞動部共同合作來因應受刑人與更生受保

護人之出獄後就業服務。從結合各項就業服務管道資

源，協助受刑人與更生受保護人就業，特別是對受刑

人的職業技能訓練與職場工作態度等工作職能，均需

提供再養成的準備教育，並提供更多外役監的機會，

讓受刑人在復歸社會過程中，修補其需要的工作技能

缺損，使之獲得實際就業機會進入職場工作。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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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配合職場適應期間提供必要的就業協助，才能有

效幫助其完成自立更生與復歸社會之目的與減少我國

的高監禁率。

柒、後續研究建議

一、 研擬妨害電腦使用罪、酒醉駕車與詐欺罪預防
策略之研究

　　妨害電腦使用案件數 103年較 102年增加 4,728

件，漲幅 1.52 倍；而酒醉駕車則較 102 年增加

9.64%，為有史以來最高；詐欺案件數 103年較 102

年增加 4,281件，漲幅 22.81%。三類型犯罪數之上升

是 103年全般刑案犯罪發生數微幅上升的主因。妨害

電腦使用與詐欺的犯罪手法日新月異，酒醉駕車易造

成公共危險事故，故本研究建議可於未來針對這三犯

罪類型之現況與警政預防及刑事政策等做相關研究。

二、對於各國監禁率下降進行研究

　　世界各地犯罪率及嚴重暴力犯罪均顯示出下降的

趨勢，並且影響世界各地減少監獄與獄政支出。本研

究發現，犯罪率與監禁率下降在美國尤為明顯。然

而，雖然我國犯罪率一樣在下降，但監禁率下降幅度

並不大，且監禁率遠高於隔鄰之日本。因此，有必要

對於各國刑事司法矯正處遇模式，含其配套措施，進

行成本的估算與效益的評估，以作為形成我國政策觀

點與未來政策之參考依據。

三、 舒緩短期自由刑之執行，研擬非機構之轉向處
遇方式替代機構收容處遇

　　如前所述，目前矯正處遇機構超收問題嚴重，檢

視收容人刑名結構，以 6個月以下最多，約占各年執

行有期徒刑總人數 57%至 65%之間，1年未滿之短

期自由刑者合計超過 80%之多；新入監之罪名部份，

則以不能安全駕駛（酒醉駕車）最多，且呈現逐年增

加的趨勢。為解決人滿為患及矯正安全管理問題，應

以刑罰功能的角度，建議研擬轉向處遇及分界收容處

遇政策，如何針對公共危險、傷害及詐欺等罪，採非

機構之轉向處遇方式替代機構收容問題，以降低短期

自由刑之負面效應，並舒緩矯正單位人滿為患之擁擠

問題。

四、 研擬毒品成癮治療處遇模式及醫療社區取向可
行性之研究

　　現階段欲提升毒品戒治成效，對於現行戒治管

理、處遇模式與戒治人員及相關專業人員的現有資源

應提出修正與整合之必要。根據對受戒治人所進行的

追蹤調查與戒治成效評估發現，受戒治人對強制戒治

處遇之管教認知、戒毒態度、生活適應、技藝訓練、

醫療衛生認同愈強者，則再犯次數會愈少。因此，建

構一套適切有效的毒癮戒治管理及處遇模式，包括受

戒治者之身體與心理階段之處遇計畫、對施用不同毒

品類型之受戒治人分級分類評估、戒治所戒治人員的

專業人力配置情形的研究，有助於提昇我國毒癮戒治

工作之成效。在視毒品施用者為病犯之觀念下，未

來，對於觀勒與戒治等具有醫療性質之業務，應思考

轉向至衛福部所屬醫療機構，且以社區治療及家庭支

持為主，以協助毒品施用者社會適應並紓解監獄擁擠

等問題，建議研擬相關配套可行性之方案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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